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06學年度招生備取實施計劃
1、 依據：106學年度臺北市公立幼兒園招生辦法辦理。 
2、 目的：106學年度招生備取名單有效期限於106年9月30日止，為欲就讀本園之幼生辦理候補重新登記。 
3、 時間：106年10月2日（星期一），上午8:30~10:30。
4、 登記資格：設籍本市不限學區年滿3~5歲之幼兒，且須與父母一方、直系親屬或監護人共同設籍於同一戶。
	5足歲
	民國100年9月2日至民國101年9月1日出生者。

	4足歲
	民國101年9月2日至民國102年9月1日出生者。

	3足歲
	民國102年9月2日至民國103年9月1日出生者。





5、 候補順序排列方式：
	順位
	資格
	年齡
	應檢具證件

	1
	低收入戶子女
	3-5
	· 戶口名簿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中低收入戶子女
	3-5
	· 戶口名簿
· 社會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身心障礙
	3-5
	· 鑑輔會核發之學前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置通知單

	
	原住民
	3-5
	· 戶口名簿（「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或「現住人口+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3-5
	· 戶口名簿
· 社會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父、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3-5
	· 戶口名簿
· 父、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2
	經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之幼兒
	3-5
	· 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文

	3
	危機家庭幼兒
	3-5
	· 戶口名簿
· 社會局核發之危機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4
	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就讀同一幼兒園
	3-5
	· 戶口名簿
· 兄弟姊妹經鑑輔會核發之學前身心障礙幼兒鑑定安置通知單或鑑定結果通知單

	5
	5足歲一般生
	5
	· 民國 100年9月2日至民國101年9月1日出生者。

	6
	3~4足歲一般生
	3-4
	· 民國101年9月2日至民國103年9月1日出生者。依登記序號遞補


6、 [bookmark: _GoBack]登記方式：自106.10.3 (一)上午8:30~10:30，自幼兒園辦公室(面對穿堂左手邊)填寫登記卡，登記序號即為候補序號，若有順位一至順位五則優先排序。請家長勿於8:00前排隊。
7、 應繳證件：排序順位一至四需檢具相關證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外國人需出示居留證)
八、若有相關疑問請電洽2831-6293 #206.216 

